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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 

落实函有关财务问题的专项说明回复 
 

大信备字[2021]第 1-10166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关于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21]251号）已收悉。作为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高铁电气”)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落实函提及的发行人有关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

将核查情况予以说明。 

问题三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金属材料价格波动情

况和波动趋势。金属材料价格波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包括原材料价格波动与产品定价方式、

关联方交易价格等之间是否存在调整机制；（2）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产品中，采购后直接

对外销售的内容、金额、占比并做简要分析。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及补充披露情况 

（一）报告期内，金属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和波动趋势。金属材料价格波动对经营业绩的

影响，包括原材料价格波动与产品定价方式、关联方交易价格等之间是否存在调整机制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四、发行人的采购情况和主要供应商/（一）

主要原材料及能源的采购情况”中补充披露： 

“2、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及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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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耗用的金属材料采购价格及市场价格波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耗用金属材料包含钢材、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平均采购价格

情况如下： 

单位：元/千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钢材 4.59  4.83 5.17 

铝及铝合金 17.09 17.66 17.99 

铜及铜合金 53.95 53.69 51.92 

注：上表所列价格为不含税价。 

报告期内，上述金属材料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及波动趋势如下： 

沪螺纹钢指数（2018-2020） 

 

注：数据来源：wind，交易品种为螺纹钢。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沪螺纹钢指数2018-2020年波动范围为3.13-4.59元/公斤。

其中，2018年至2019年，价格呈现宽幅震荡，2018年价格整体高于2019年，2020年沪螺纹钢

指数波动剧烈，受2020年初新冠疫情等因素综合影响，沪螺纹钢指数下降至近3年来最低点，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及下游复工复产的推进，2020年4月后沪螺纹钢指数呈震荡上升趋势。

沪螺纹钢指数的波动区间低于公司钢材的平均采购价，主要是沪螺纹钢指数的交易品种为螺

纹钢，公司采购的钢材包括无缝钢管、板材、棒材、槽钢、角钢等，板材、棒材、槽钢、角

钢等工艺要求较低，价格相对较低，而无缝钢管工艺要求较高，价格也相对较高，2018-2020

年无缝钢管的购买平均单价分别为5.81元/公斤、5.35元/公斤和5.09元/公斤，且各年度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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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的采购占比较大，因此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公司购买钢材的平均价格。另外，由于受到

2018-2019年钢材价格震荡下行及叠加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影响，无缝钢管的市场价格有所降

低，导致报告期内公司采购钢材的平均单价也有所降低，2020年第四季度，钢材价格上涨至

较高点，不过公司第四季度钢材采购量较少，因此对公司全年采购单价影响较小。 

沪铝指数（2018-2020） 

 

注：数据来源：wind，交易品种为铝锭。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沪铝指数 2018-2020 年波动范围为 11.32-16.81 元/公斤，

其中，2018-2019 年价格整体波动幅度不大，2018 年价格整体高于 2019 年，2020 年沪铝指数

波动剧烈，受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等因素综合影响，沪铝指数下降至近 3 年来最低点，随着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及下游复工复产的推进，2020 年 4 月后沪铝指数呈震荡上升趋势。沪铝指数

的波动区间低于公司向上述公司的采购价，主要是沪铝指数的品种为铝锭，公司采购的铝及

铝合金主要包括铝锭及加工后的铝型材、铝合金圆管、铝合金矩形管、铝合金棒材等，铝型

材作为公司主要采购的铝材，其工艺要求较高，价格会较一般铝锭价格高，2018-2020 年采购

均价范围在 16-18 元/公斤左右，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公司购买铝材的平均价格。2020年 1-3 季

度沪铝指数整体低于 2018-2019 年水平；第四季度铝价大幅上涨，不过公司第四季度铝材采

购量较少，因此对公司全年采购单价影响较小，全年平均采购价格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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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铜指数（2018-2020） 

 

注：数据来源：wind，交易品种为阴极铜。 

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沪铜指数2018-2020年波动范围为35.35-59.62元/公斤，其

中，2018-2019年价格整体波动幅度不大，2020年沪铜指数波动剧烈，受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

等因素综合影响，沪铜指数下降至近3年来最低点，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及下游复工复产的

推进，2020年4月后沪铜指数呈震荡上升趋势。沪铜指数的波动与公司采购价存在一定差异，

主要是沪铜指数的交易品种为阴极铜，公司采购的铜及铜合金主要为棒材、铜棒、铜带、吊

弦线、软铜绞线等。其中，2018年之前公司采购的是普通吊弦线，出于技术工艺改进及市场

的需要，2019年起公司改为采购耐疲劳吊弦线，耐疲劳吊弦线价格平均高出原来普通吊弦线

约30元/公斤，导致2019、2020年公司铜材的采购均价较2018年有所增加。 

（2）金属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主要通过参与下游客户的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获取业务，因此产品定价受原

材料价格、供货周期、客户采购规模、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以及投标策略等因素综合影响。公

司在日常经营中并非简单以“原材料价格+人工制费等其他成本+合理利润”进行产品定价。

在参与投标时，公司一般会在力争能够中标的前提下结合原材料实时价格对产品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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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确定产品的报价，但是受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为争取或巩固市场份额以及多轮报价中

竞争对手报价的情况等众多其他因素影响，最终报价或最终成交价与原材料价格之间不存在

简单的“成本加成”关系，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少量亏损项目即是受原材料价格之外的定价因

素所导致。 

公司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下游客户提供的是自身研发设计并生产的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

品及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并非简单的加工服务，同时铁路或城轨建设项目一般均有预算

管控，因此包括关联方在内的下游客户在采购公司产品时一般不会约定针对后续原材料价格

波动的合同价格调整条款，即由公司来承担合同签订后的原材料价格变动的风险，该模式符

合一般的商品买卖的商业逻辑。公司报告期内执行的项目中，仅有部分客户同意约定应对原

材料价格波动的合同价格调整条款，如与非关联方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在广州轨道交通十

四号线一期及广州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两个项目上约定了部分主要产品（接触轨）在主要原

材料市场价格涨跌幅超过一定范围，可以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由于公司产品成本的原材料成本占比较高，报告期内金属材料的波动会导致公司产品成

本的波动，同时，在大部分项目中由公司承担合同签订后原材料价格变动的风险，公司为控

制金属材料价格波动风险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公司“以销定产”模式下，公司会根据在

手订单情况及时、合理安排相关原材料的采购；2）公司对主要原材料采取了保有一定安全库

存及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情况适当采购等措施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整体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波动，但是鉴于：1）公司各年度

各个时段均会有采购需求，且主要原材料钢材、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各年度平均单价波

动比例整体不大；2）公司采购量相对较大的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价格波动小于采购量相

对较小的钢材的价格波动幅度，致使公司主要原材料整体价格波动较小；3）各年度随着产品

的不同，对主要原材料钢材、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的需求及采购量会有不同等原因，报

告期内主要原材料价格的波动整体对公司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产品中，采购后直接对外销售的内容、金额、占比并做简要分

析。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四、发行人的采购情况和主要供应商/（一）主

要原材料及能源的采购情况”中补充披露： 

“4、采购后直接对外销售情况 

公司采购的半成品及成品中包括公司采购成品后直接对外销售的产品。报告期内，36种主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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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公司采购后直接对外销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分类 产品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采购额 
占采购总额 

比例 
采购额 

占采购总额 

比例 
采购额 

占采购总额 

比例 

城轨 

钢铝复合接触轨 1,164.56 1.50% 2,629.83 2.76% 2,802.31 4.28% 

汇流排附件 125.72 0.16% 11.13 0.01% 48.59 0.07% 

下锚连接通用零件 6.49 0.01% 0.58 0.001% 7.24 0.01% 

铁路 

斜腕臂 67.98 0.09%     

平腕臂 56.70 0.07%     

定位管 3.80 0.005%     

腕臂支撑 2.34 0.003%     

单支腕臂底座 1.07 0.001% 1.01 0.001% 0.46 0.001% 

合计 1,428.65  1.84% 2,642.55 2.77% 2,858.61 4.37% 

分类 产品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销售额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额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销售额 

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例 

城轨 

钢铝复合接触轨 13,376.19 9.99% 14,083.70 11.06% 15,461.61 15.06% 

汇流排附件 2,534.33 1.89% 1,638.72 1.29% 2,305.90 2.25% 

下锚连接通用零件 350.09 0.26% 307.26 0.24% 297.57 0.29% 

铁路 

斜腕臂 3,066.16 2.29% 4,485.15 3.52% 2,036.20 1.98% 

平腕臂 3,231.83 2.41% 4,637.68 3.64% 2,090.31 2.04% 

定位管 2,156.79 1.61% 2,784.43 2.19% 965.97 0.94% 

腕臂支撑 602.78 0.45% 993.48 0.78% 367.86 0.36% 

单支腕臂底座 2,693.71 2.01% 2,630.63 2.07% 1,288.57 1.25% 

合计 28,011.88 20.91% 31,561.05 24.79% 24,813.99 24.17% 

采购后直接对外销售占比 5.10%  8.37%  11.52%  

整体而言，2018-2020年公司采购上述成品直接对外销售的金额仅占相应产品销售总额的

比例分别为11.52%、8.37%和5.10%，该情形对公司的业绩影响很小，公司不存在依靠大量成

品采购直接对外销售实现收入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成品采购为钢铝复合接触轨，占成品采购比例分别为98.03%、99.52%

和81.51%，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工铝型材的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因此选择由供应商

按发行人提供的图纸及要求生产部分钢铝复合接触轨。其他的成品采购中，城轨产品中的汇

流排附件、下锚连接通用零件以及铁路产品中的单支腕臂底座包括多种明细产品和规格，部

分少量、小金额产品公司直接采购成品，有助于简化生产；2020年铁路产品的斜腕臂、平腕

臂、定位管、腕臂支撑出现小金额的采购成品的情况，主要是向该部分小金额订单项目供货，

公司为避免小批量生产选择直接采购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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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访谈业务部负责人，了解发行人产品定价方式及是否存在价格调整机制，访谈发行人

物资部负责人，了解报告期内公司为应对市场价格波动采取的对策； 

2、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金属原材料的采购单价等相关信息，查询报告期内金属材料

价格波动情况，并进行比较分析； 

3、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成品采购和相应产品的销售明细，复核采购和销售的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金属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小； 

2、发行人准确说明了报告期内包括钢铝复合接触轨在内的成品采购和相应产品销售的金

额、占比等情况。 

问题四 

请发行人：（1）结合其目前产能利用率、产销率情况，说明对募投所涉高速铁路接触网

装备智能制造项目、轨道交通供电装备智慧产业园建设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2）结合

期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等情况，说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情况 

（一）结合其目前产能利用率、产销率情况，说明对募投所涉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智能

制造项目、轨道交通供电装备智慧产业园建设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 

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智能制造项目、轨道交通供电装备智慧产业园建设项目拟生产多种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品及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产品集中在发行人36种主要产品中的21种。

新增产能与目前已批复的主要铁路和地铁项目、公司现有的市场占有率匹配、产品的产能利

用率和产销率匹配。 

1、新增产能相关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产销率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拟新增产能的产品在报告期内的产能利用率较高，产销量基本平衡，报告

期内的合计销量与合计产量的比例基本为100%。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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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产品 

产能利用率 产销率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报告期 

合计 

铁路 

承力索座 98.35% 96.21% 81.36% 119.48% 115.48% 61.08% 88.11% 

定位管 
124.13% 132.81% 104.93% 

135.19% 133.57% 55.97% 85.82% 

定位器 95.35% 90.21% 78.28% 92.17% 

定位支座 78.97% 87.15% 74.23% 117.01% 115.44% 65.90% 90.29% 

平腕臂 
93.37% 102.00% 99.62% 

95.38% 156.61% 80.81% 114.74% 

斜腕臂 100.69% 153.02% 77.63% 110.44% 

腕臂支撑 74.90% 62.50% 68.56% 142.49% 141.36% 54.43% 86.54% 

腕臂连接器 102.41% 115.61% 86.10% 146.56% 83.91% 55.19% 70.50% 

防风拉线装置 77.63% 52.34% 76.42% 109.83% 155.99% 67.77% 98.90% 

定位管连接器 
80.17% 73.32% 52.35% 

114.34% 93.61% 78.81% 88.02% 

支撑连接器 149.89% 117.80% 64.43% 83.32% 

承力索电连接线夹 81.04% 94.57% 79.26% 74.32% 75.58% 89.85% 97.66% 

定位线夹 42.52% 88.44% 45.58% 88.29% 92.13% 83.07% 94.88% 

接触线电连接线夹 76.33% 92.94% 54.22% 86.66% 63.82% 89.21% 87.60% 

整体吊弦 86.56% 147.74% 78.48% 77.44% 71.48% 89.66% 92.25% 

单支腕臂底座 54.84% 39.04% 74.86% 95.24% 192.85% 45.98% 99.14% 

城轨 

端部弯头 

44.10% 93.89% 44.35% 

23.20% 70.38% 128.25% 133.11% 

钢铝复合接触轨 76.41% 65.25% 160.01% 103.49% 

膨胀接头 121.53% 55.13% 149.33% 84.44% 

刚性分段绝缘器 115.83% 108.33% 69.17% 64.71% 81.69% 75.90% 109.09% 

中间接头 15.77% 55.66% 31.94% 45.08% 79.76% 128.93% 116.62% 

注：1、产销率=销量÷产量；2、生产工艺基本相同或相关的产品合并计算产能利用率，因此生产工艺基

本相同或相关的城轨与铁路产品未单独区分城轨及铁路产品产量，下同。 

2、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 

本次募投项目的新增产能与目前已批复的主要铁路和地铁长度、公司现有的市场占有率

匹配，产能消化不存在重大风险。根据测算，仅考虑目前已批复项目、且不考虑公司市场占

有率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已批复项目对公司产品的需求量相当于公司产能的140%至180%左

右，公司需要扩大产能以满足市场需求。 

（1）计算方式和依据 

1）根据目前已批复的主要铁路、城轨线路的长度，以及公司根据投标经验总结的每公里

产品经验用量，以“线路长度×经验用量×市场占有率”得出在市场占有率不再提升的情况

下，已批复线路对应的相关产品的需求量； 

2）对比已批复线路的产品需求量与产品产能，结合产品报告期内的产能利用率、产销率

分析新增产能的必要性； 



8-2-9 

3）结合国家行业政策，分析远期市场空间是否充足。 

（2）已批复线路的需求量 

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各省市发改委网站的数据，截至2021年3月末，国家、各省市发改

委已批复的主要铁路长度合计12,447.81公里，国家发改委已批复的主要地铁长度合计

1,190.45公里。根据公司的经验数据，铁路（包括高铁及非高铁）及城铁市场占有率均取50%，

上述线路对公司产品的需求概算如下： 

单位：万个（套） 

分类 产品 每公里用量 
已批复线路 

的需求量 
现有产能 

已批复线路对公司

产品需求/产能 

铁路 

承力索座 50 31.12 17.50 177.83% 

定位管 50 
62.24 24.00 259.33% 

定位器 50 

定位支座 50 31.12 18.00 172.89% 

平腕臂 50 
62.24 24.00 259.33% 

斜腕臂 50 

腕臂支撑 80 49.79 18.00 276.62% 

腕臂连接器 60 37.34 18.00 207.46% 

防风拉线装置 50 31.12 18.00 172.89% 

定位管连接器 50 
124.48 132.00 94.30% 

支撑连接器 150 

承力索电连接线夹 30 18.67 25.00 74.69% 

定位线夹 50 31.12 22.50 138.31% 

接触线电连接线夹 25 15.56 12.00 129.66% 

整体吊弦 200 124.48 120.00 103.73% 

单支腕臂底座 70 43.57 30.00 145.22% 

铁路产品合计  662.85 479.00 138.38% 

城轨 

端部弯头 30 

12.20 4.80 254.21% 钢铝复合接触轨 160 

膨胀接头 15 

刚性分段绝缘器 3 0.18 0.06 297.61% 

中间接头 200 11.90 8.00 148.81% 

城轨产品合计  24.29 12.86 188.84% 

根据上表，仅考虑目前已批复项目、且不考虑公司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已

批复项目对公司产品的需求量相当于公司产能的140%至180%左右，公司需要扩大产能以满足

市场需求。 

部分产品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曾低于70%、产销率低于80%或已批复的线路需求与现有产

能比低于130%。结合以“线路长度×经验用量×市场占有率”计算的已批复线路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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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应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上述产品新增产能的合理性如下： 

分类 产品 
产能利用率 报告期合计

产销率 

已批复线路对公司

产品需求/产能 
新增产能合理性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铁路 

腕臂连接器 102.41% 115.61% 86.10% 70.50% 207.46%  
未来市场需求大，相

当于现有产能 2-3 倍

左右 

腕臂支撑 74.90% 62.50% 68.56% 86.54% 276.62%  

防风拉线装置 77.63% 52.34% 76.42% 98.90% 172.89%  

定位管连接器 
80.17% 73.32% 52.35% 

88.02% 
94.30% 

2019 年起产能逐渐

紧张，未来市场需求

较大 支撑连接器 83.32% 

定位线夹 42.52% 88.44% 45.58% 94.88% 138.31% 2019 年产能利用率

较高，2020 年回落。

考虑到未来市场需

求较高，扩产以应对

需求增加 

接触线电连接线夹 76.33% 92.94% 54.22% 87.60% 129.66% 

承力索电连接线夹 81.04% 94.57% 79.26% 97.66% 74.69% 2019-2020 年产能较

紧张，考虑到产品为

项目中的常用产品，

选择扩产以降低生

产压力 

整体吊弦 86.56% 147.74% 78.48% 92.25% 103.73% 

单支腕臂底座 54.84% 39.04% 74.86% 99.14% 174.27% 

考虑到未来市场需

求较高，扩产以应对

需求增加 

城轨 

端部弯头 

44.10% 93.89% 44.35% 

133.11% 

254.21% 

2019 年产能利用率

较高，2020 年回落。

考虑到未来市场需

求较高，扩产以应对

需求增加 

钢铝复合接触轨 103.49% 

膨胀接头 84.44% 

中间接头 15.77% 55.66% 31.94% 116.62% 148.81% 

刚性分段绝缘器 115.83% 108.33% 69.17% 109.09% 297.61% 

2019 年起产能紧张，

扩产以应对需求增

加 

（3）远期市场需求 

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30年远期铁路网规模将达到20万公里左右。截至2020年

7月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14万公里，据此推算，2020-2030年铁路建设里程在5万公里

以上。与目前已批复的主要铁路长度12,447.81公里相比，未来的铁路建设相当于已批复主要

铁路长度的401.6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我国将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3,000公里，相当于已批复的主要地铁长度1,190.45公里的

252.01%。 

综上所述，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智能制造项目、轨道交通供电装备智慧产业园建设项目

拟新增产能的主要产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目前已批复项目在不考虑公司市场占有率进一

步提高的情况下对公司产品的需求量，相当于公司产能的140%至180%左右。根据国家行业政

策推算的铁路和城轨建设需求相当于分别已批复项目线路长度的401.68%和252.01%，公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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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远期市场需求同样较大。因此，公司需要扩大产能满足市场需求，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

智能制造项目、轨道交通供电装备智慧产业园建设项目的新增产能消化不存在重大风险。 

（二）结合期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等情况，说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必要

性和合理性。 

1、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16,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还贷。公司主要客户为各铁路局、

铁路专线公司、铁路施工相关总包单位及城市轨道交通各类公司，受行业特点影响产品的验

收及回款较慢，导致公司的周转率较低。2018-2020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1.16、1.58和

1.79，虽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存货周转率分别为2.61、2.17和1.89，应收账款与存

货的周转天数分别在6个月和5个月左右。 

公司因行业特点导致回款较慢，同时公司属于制造业企业、建设厂房和购买机器设备等

需要较多资金。二者共同使得公司主要依靠经营积累和借款筹集资金，报告期内资产负债率

在60-70%左右，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公司以补充流动资金和还贷，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降

低财务风险，补充流动资金具有必要性。 

2、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 

流动资金对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作用，公司补充流动资金规模主要依据公

司的营运资金需求，测算过程如下： 

（1）收入预测 

公司2018-2020年营业收入由103,954.33万元增长至135,457.91万元，复合增长率为

14.2%。以此为基础，公司预测2021-2023年营业收入分别达到154,626.98万元、176,508.72

万元和201,487.01万元。 

（2）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预测 

以2020年末各项经营资产和经营性负债占2020年度营业收入的比率为基础，假设

2021-2023年的各年末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占比保持一致，预测2021-2023年各项经营性

资产和经营性负债。 

（3）2021-2023年的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2021-2023年营运资金需求测算为15,237.91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各项 

占比 

实际值 预测值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35,457.91 154,626.98 176,508.72 201,4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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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各项 

占比 

实际值 预测值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应收票据 7.09% 9,604.27 10,963.40 12,514.86 14,285.88 

应收账款 44.44% 60,193.42 68,711.58 78,435.16 89,534.77 

应收账款融资 0.01% 20.00 22.83 26.06 29.75 

预付款项 0.44% 590.10 673.61 768.93 877.74 

存货 40.80% 55,268.82 63,090.08 72,018.15 82,209.66 

经营资产小计 
 

125,676.61 143,461.49 163,763.17 186,937.80 

应付票据 13.99% 18,955.51 21,637.96 24,700.02 28,195.39 

应付账款 55.25% 74,845.07 85,436.63 97,527.03 111,328.38 

预收款项/合同负债 0.45% 615.65  702.77  802.22  915.74  

经营负债小计 - 94,416.23 107,777.36 123,029.26 140,439.51 

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 - 31,260.38 35,684.14 40,733.91 46,498.29 

新增流动资金额 - - 4,423.76 5,049.77 5,764.38 

营运资金需求合计 15,237.91 

注：上述测算过程、假设及测算结果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货币资金30,704.12万元，扣除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等受

限货币资金后为29,452.86万元；公司未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及一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合计31,900.00万元。 

综上所述，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不足以清偿全部借款，缺口为2,447.14万

元；同时2021-2023年预计仍有15,237.91万元的营运资金需求，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16,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还贷合理。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智能制造项目、轨道交通供电装备智慧产业园建设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 

2、取得发行人就主要产品报告期内的产量及产能数据出具的情况说明，取得发行人的产品销

售明细。 

3、访谈业务及研发部门，取得发行人相关产品在铁路、地铁项目中的每公里产品经验用量。 

4、查询国家发改委网站、各省市发改委网站的数据，获取已批复的主要铁路、地铁项目信息，

查阅国家相关行业政策。 

5、复核公司营运资金缺口的计算过程，通过访谈等形式了解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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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速铁路接触网装备智能制造项目、轨道交通供电装备智慧产业园

建设项目的新增产能消化不存在重大风险。 

2、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还贷，具有必要性且合理。 

问题六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对质量保证金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及依据。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情况 

（一）发行人报告期内对质量保证金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 

质量保证金是客户为保证一定期限的产品质量，根据合同约定保留5%～10%左右的合同价

款，待质保期结束后支付的款项。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质量保证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质保金账面价值 22,273.39 20,031.90 19,931.89 

应收质量保证金系因销售商品而应收的客户款项，本质上属于合同价款的一部分，公司

在2019年1月1日前通过“应收账款”科目核算质保金，在收入确认时，将质量保证金计入“应

收账款”。2019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下质量保证是为了向客户保证所

销售的商品符合既定标准，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所以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对于未到期应收质保金，公司将其计入“合同资产”并根据其流动性列报“其他非

流动资产”。 

（二）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依据 

1、2019年1月1日前，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前 

根据原《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才能予以确认：（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二）企业既

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三） 收

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四）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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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的质量保证主要是用于保证产品从验收合格至质保期满的质量和性能，属于同

业惯例的通常范围，且根据公司过往经验，预计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可能性较小，因

此，在产品销售收入确认时，即把质保金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规定“应收账款核算企业因

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应收取的款项”。公司应收质量保证金系因销售商品而

应收的客户款项，本质上属于合同价款的一部分，公司将质量保证金在应收账款中列示，相

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的规定。 

2、2019年1月1日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后 

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如下：“第九条，合同开始日，企业应当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

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确定各单项履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

点履行，然后，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确认收入。”“第三十三条，对于附有质量保

证条款的销售，企业应当评估该质量保证是否在向客户保证所销售商品符合既定标准之外提

供了一项单项的服务。”“第四十一条，企业应当根据本企业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

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式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企业拥有的、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

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应当作为应收款项单独列式。合同资产，是指企业已向客户转让

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以外的其他因素。” 

公司针对产品的质量问题提供的质量保证是为了向客户保证所销售商品符合既定标准，

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同时，应收质保金并不是一

项无条件收款权，公司向客户转让商品并经验收后，还需在质量保证期内履行质量保证的义

务与才能获得相关收款权利，公司将其计入“合同资产”并根据其流动性列报“其他非流动

资产”，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核对报告期内发行人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付款条款的约定；查看合同中对质量

保证、保修、维修等相关条款的约定； 

2、结合销售合同具体合同条款、发行人业务实际情况，检查发行人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及时点，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3、复核了发行人与质量保证金相关的会计政策以及会计处理方式，判断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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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重要客户进行函证，核对报告期内交易金额和往来（含质保金）余额。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对质量保证金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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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有关财务问题的专项说明回复》

之签字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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